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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結報） 

收 支 明 細 表 
受補助單位：臺南市安定區公所 

補助年度：104年 

 

核
撥 

第一次核撥日期 

104年 2月 25日 

金額 

$149,500元 

第二次核撥日期 

104年 7月 21日 

金額 

$149,500元 

 

 年度核撥金額 

 

$299,000元 

年度餘（絀）數 

金額 

$0元 

 年度結報日期 

104年 12月 22日 

金額 

$299,000元 

 

支出用途說明 

一級用途別 二級用途別 支出金額  

業務費 臨時人員薪資 $265,096  

 
郵電、文具、紙

張、耗材等業務費

用 

$33,904  

 其他費用 $0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小計 $299,000  

餘（絀）數 $0  

備註 如有剩餘款請於結報時併同收入退還書函報本局。 

製表人 覆核          會計人員     單位首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